中国人民银行 巩义市 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部门：金融服务管理科      填报日期：2020.07.31   填报人：孙修乾   
	序号
	被许可人名称
	许可文件编号
	许可文件名称
	有效期限
	许可内容
	许可机关
	备注

	1
	巩义市诗圣书画院 
	 J4910091578101 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巩义市支行
	

	2
	巩义市良友幼儿园 
	J4910032933603 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巩义市良友幼儿园 
	巩义市支行
	

	3
	 巩义市畜牧中心 
	J4910053736202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巩义市支行
	

	4
	巩义市康店镇扎峪村经济合作社 
	J4910077552402 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巩义市支行
	

	5
	 巩义市康店镇俩沟村经济合作社 
	 J4910077773902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巩义市支行
	

	6
	 巩义市处置盛威房地产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件专案组 
	L4910001255601
	开户许可证
	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
	

	7
	巩义市信息化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 
	 J4910047208303 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
	

	8
	巩义市鲁庄镇财政所 
	Z49100008069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
	

	9
	巩义市鲁庄镇财政所 
	Z4910000807001 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
	

	10
	巩义市鲁庄镇财政所 
 


	Z49100008071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
	

	执法部门意见：

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，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，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。

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法律事务部门（办公室）意见：

经审核，同意公示，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。

（经审核，按规定予以备案。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。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，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，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据实填写。
